附件4
甘肃省开办养老机构“一件事”办事指南
	牵头部门
	省民政厅
	联办机构
	省人社厅、省医保局、省生态环境厅、省市场监管局、省住建厅、省卫健委

	服务对象
	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
	办件类型
	承诺件

	法定办结时限
	60
	承诺办结时限
	42

	咨询方式
	0931-8790242
	投诉方式
	0931-12345

	联办效能

	单办件
办理时间
	153个工作日
	一事联办
办理时间
	42个工作日

	单办件
跑动次数
	10次跑动
	一事联办
跑动次数
	1次跑动

	单办件
递交材料
	33份材料
	一事联办
递交材料
	29份材料

	单办件
办理环节
	10个环节
	一事联办
办理环节
	2个环节

	基本信息

	事项名称
	开办养老机构“一件事”
	事项
类型
	承诺件
	服务对象
	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

	办件类型
	承诺件
	到场
次数
	1次
	必须现场办理原因说明
	

	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
	承诺办结时限
	42
	法定办结时限
	60

	适用对象说明
	已经设立登记的企业或民办非企业单位
	行使层级
	省、市、县
	事项审查
类型
	串并联办理

	涉及的
内容
	1.养老机构备案2.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审查3.企业社会保险登记4.单位参保登记5.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6.企业营业执照信息核验7.食品经营许可证首次申请8.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9.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10.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11.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12.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备案13.医疗机构执业登记
	实施主体性质
	法定机关
	委托部门
	无

	联办机构
	省人社厅、省医保局、省生态环境厅、省市场监管局、省住建厅、省卫健委
	网办深度（等级）
	全程网办
	自然人
主题分类
	市场主体

	中介服务事项名称
	无

	受理条件

	已经设立登记企业或民办非企业单位

	法定依据

	养老机构备案

	政策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发文
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实施
日期
	2013年7月1日　

	
	政策
内容
	第四十三条：设立公益性养老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相应的登记。设立经营性养老机构，应当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养老机构登记备案后即可开展服务活动，并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

	政策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发文
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实施
日期
	2015年1月1日

	
	政策
内容
	第十九条：编制有关开发利用规划，建设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开发利用规划，不得组织实施；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不得开工建设。

	食品经营许可
	政策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发文
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实施
日期
	2015年10月1日

	
	政策
内容
	第三十五条：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但是，销售食用农产品和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不需要取得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应当报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内设医疗机构审批备案
	政策
依据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养老机构内部设置医疗机构取消行政审批实行备案管理的通知》《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发文
机关
	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国务院

	
	实施
日期
	2017年11月8日、2022年5月1日

	
	政策
内容
	第二条：养老机构内部设置诊所、卫生所（室）、医务室、护理站的，应当向所在地的县区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含中医药管理部门，下同）备案，并提交设置单位或者其主管部门设置医疗机构的决定和设置医疗机构的备案材料。
第九条：单位或者个人设置医疗机构，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应当办理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的，应当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并取得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第十四条：医疗机构执业，必须进行登记，领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诊所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备案后，可以执业。
第十六条：医疗机构的执业登记，由批准其设置的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办理；不需要办理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的医疗机构的执业登记，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办理。

	企业社会保险登记
	政策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发文
机关
	全国人大常委会

	
	实施
日期
	2011年7月1日

	
	政策
内容
	第五十七条：用人单位应当自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内凭营业执照、登记证书或者单位印章，向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单位参保登记
（医疗保险）
	政策
依据
	社会保险经办条例

	
	发文
机关
	国务院

	
	实施
日期
	2023年12月1日

	
	政策
内容
	第六条：用人单位在登记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时同步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个人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以公民身份号码作为社会保障号码，取得社会保障卡和医保电子凭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
第十条：用人单位和个人申请变更、注销社会保险登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用人单位注销社会保险登记的，应当先结清欠缴的社会保险费、滞纳金、罚款。

	联办事项

	事项名称
	办件
类型
	受理部门
	审批结果类型
	审批结果名称
	是否支持物流快递
	审批结果样本
	办事
指南

	养老机构备案
	即办件
	省、市、县民政部门
	无
	无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审查
	即办件
	省、市、县民政部门
	无
	无
	
	
	

	企业社会保险登记
	即办件
	省、市、县人社部门
	无
	无
	
	
	

	单位参保登记
	承诺件
	省、市、县医保部门
	无
	无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
	承诺件
	市、县生态环境部门
	批文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是
	
	

	企业营业执照信息核验
	即办件
	省、市、县市场监管部门
	无
	无
	
	
	

	食品经营许可证首次申请
	承诺件
	省、市、县市场监管部门
	证照
	食品经营许可证
	是
	
	

	其他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
	即办件
	省、市、县住建部门
	其他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不予备案凭证
	否
	无
	

	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承诺件
	省、市、县住建部门
	其他
	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意见书
	否
	无
	

	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承诺件
	省、市、县住建部门
	其他
	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否
	无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
	即办件
	省、市、县住建部门
	证照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否
	
	

	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备案
	承诺件
	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其他
	备案凭证
	是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
	承诺件
	省、市、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证照
	医疗执业许可证
	是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内资）
	承诺件
	省、市、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其他
	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是
	
	

	服务成效

	减时间
	通过“一网受理”，多部门协同办理，减少群众等待时间，事项累积办理时间由将近153个工作日减少至不超过42个工作日。

	减跑动
	通过协同办理、全流程办理、申请人不用不同部门跑，实现“零跑动”。

	减材料
	通过“多表合一，一表申报”，并结合数据共享和电子证照应用，对于可通过数据共享、电子证照调用的申报材料，一律免于提交，实现“一套材料、一次提交”。申请材料从33份减至29份。

	减环节
	通过整合办事事项，重塑办事流程，精简办事环节，提高办事效率，申请人办事环节由之前的10个减少至2个。




